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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文件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沪建应急联〔2021〕169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高坠隐患

排查整改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、各区房管局：

近日，本市接连发生多起建筑外墙墙面、装修物脱落事件，

造成人员伤亡，给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。为进一步加

强房屋高坠隐患排查整改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

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

依据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，按照“谁的房子谁

负责”原则，全面落实业主房屋安全主体责任、政府属地监管

责任和行业管理责任,重点对房屋建筑外墙以及装饰物、外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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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等附属设施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有关管理单位、房

屋使用安全责任人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执行机构要落

实安全检查、日常巡查工作，对难以判断和原因不明的问题隐

患，要及时委托专业检测单位检测鉴定。对存在高坠隐患的房

屋，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单位要第一时间向业主委员会和属地

街镇房管机构、区房屋管理部门报告。属于业主自用部位或者

自用设施使用不当造成安全隐患的，及时告知业主。

二、切实抓好隐患整治

严格落实《关于印发本市房屋外墙墙面及附着物、建筑附

属构件的高空坠物隐患问题处置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沪精推办

〔2019〕10 号文）要求，对于已发生过高坠的房屋以及前期

排查或社会、市民反映的高坠隐患房屋，要建立“一楼一档”，

房屋建设单位、管理单位和业主要进行重点检查，并及时采取

整改措施，排除房屋安全隐患；一时不能处理的，要采取设立

围栏、警戒线，搭设防护网或防护棚等措施控制险情，同步制

定整改方案，明确处置的方法和时间节点。建立每日零报告制

度，实现动态排查整治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并逐步纳入城

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，强化城市网格化管理机制，做到全流程闭

环管理。

三、加强在建工程管理

坚持源头管控，进一步聚焦在建房屋建筑工地，落实五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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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，加大对建筑装饰物、外挂物施工质量检查力度，强

化质量安全管理和过程监管，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督促建设

单位、施工单位及时整改。加强工程竣工验收时的检验检测，

加强安全隐患的源头控制。

四、强化组织领导

市、区高坠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推进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，

履行好隐患治理工作的组织推进、整改实施、监督检查，以及

对疑难问题的协调会商等工作。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

想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落实房屋安全管理相关规定，贯彻落

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挂牌督办、限期维修、销项管

理，避免发生类似事故，给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舒适的生活环

境。

二○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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